
海外授權書
填寫小叮嚀

土地標示：新北市中和區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○分之○
房屋標示：新北市中和區○○段○○建號建物，門牌：新北市中和
區○○路○○段○○號○樓，權利範圍○分之○

EX.代理本人就前開（土地、建物）全權行使（辦理出售、移轉、
贈與、出典、 抵押、 出租、分割、補（換）發權利書狀、徵收稅
款等手續及其他有關權利變更管理、收益、處分等行為）。

授權人及被授權人之基本
資料逐欄詳實填寫，並須
與有效身分證明文件相符

依授權處分房地標示及範
圍確實填寫
 建議先申請土地、建物

登記謄本，確認現在地
籍資料登記情形，並作
為填寫參考依據

 確認移轉標的是否有依
規定須併同移轉、設定
之不動產依實際授權事項填寫，非

授權事項勿須填寫。
登記原因得參考內政部登
記原因標準用語

申請登記時應符合有效之
授權期間



海外授權書
常見偽冒案例

自行增刪或修改
房地標示及權利範圍

自行增刪或修改
授權事項

自行增刪或修改
授權期間

土地標示：新北市中和區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，權利範圍3分之1
房屋標示：新北市中和區○○段○○建號建物，門牌：新北市中和
區○○路○○段○○號○樓，權利範圍2分之1 1分之1

○○-1X 自行修改案例：

代理本人就前開土地、建物辦理出售、移轉、贈與、出典、出租、
分割、補（換）發權利書狀、徵收稅款等手續及管理、收益、處分
等行為。

抵押權設定登記

X 自行修改案例：

111 12 31 112 2 28

5 31X 自行修改案例：

因漏填或誤繕地建號或其權利範圍，為符合
倂同移轉或設定負擔相關規定，未經駐外館
處重新驗證自行塗改房地標示及權利範圍。

案
例
一

案
例
二

案
例
三

因未詳盡填寫授權事項，申辦時方才發現
辦理之登記原因未在授權事項內，是未經
駐外館處重新驗證自行塗改授權事項。

辦理登記時已逾授權期間辦理，未經駐外
館處重新驗證自行塗改授權期間。

★海外授權書自行修改內容 行不行？

答案是不行的！經駐外館處驗證後之海外授權書，不得自行塗改喔！如授權書內容
有變動需修改者，都應再至駐外館處洽辦。如自行修改恐涉及偽變造，可能觸犯刑
法偽造公文書相關罪嫌喔！


